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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二十題：發展香港成為亞洲的基金管理中心 

2012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十月十七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梁繼昌議員的提問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政府已推出多項措施（例如取消遺產稅及為離岸基金提供稅務豁免），藉此協助發

展香港成為亞洲首要的基金管理中心。據報，這個基金管理中心的角色最近受到新加坡

挑戰，原因是新加坡的法制和稅制更加寬鬆，不但迎合基金經理的需要，亦迎合打算在

新加坡設立或以新加坡為註冊地的基金的需要。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本港在二零零七至二零一一年間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 章）就第 4 及

第 9 類受規管活動獲發牌或獲註冊的投資顧問和資產經理的人數，以及這類投資顧問和

資產經理放棄牌照或註冊的人數； 

（二）政府有否制訂立法時間表，修訂《公司條例》（第 32 章），以利便成立股份不定

的投資公司； 

（三）除了股份不定的投資公司以外，政府有否計劃制定新法例，以供成立其他形式的

匯集投資工具（例如有限法律責任合夥模式）；若否，原因為何； 

（四）政府有否計劃豁免本地基金繳付利得稅；若否，原因為何；及 

（五）稅務局會否進一步澄清《稅務條例釋義及執行指引》第 43 號第 33 段的內容，說

明債券基金及類似產品的投資是否屬於「指明交易」的定義範圍並獲豁免繳付利得稅？ 

答覆： 

主席： 

  致力推動香港進一步發展成為區內主要的資產管理中心是我們的政策重點之一。香

港擁有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基本優勢，包括穩定的貨幣、資金自由流通、人才匯聚，以

及低稅率和簡單稅制。一如既往，我們會不斷研究各類的措施，務求進一步推廣香港的

資產管理業務。 

   



我現就問題的五個部分回覆如下： 

（一）在二零零七至二零一一年的五年間，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向 682 個法團發牌，准予從事第 4 類（就證券提供意見）及／或第 9

類（提供資產管理）的受規管活動。這些獲發牌的法團之中，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97

個已要求證監會撤銷第 4 類及／或第 9 類牌照，不再持有發出的牌照。要求撤銷牌照的

原因不一，包括面對全球經濟普遍困難，集團重組或整合後，獲發牌法團的牌照涵蓋活

動轉移到集團其他公司，又或者他們所從事的商業活動無須再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申領牌照。 

（二）及（三） 我們注意到基金業向政府建議訂立法律框架，以便基金在香港成立投

資基金公司，包括開放式投資公司及有限責任合夥公司。此舉可吸引更多基金以香港為

註冊地，有助進一步推動資產管理業的業務和促進金融業的整體發展。另一方面，一些

市場參與者指出，基金註冊地是否具吸引力還取決於其他因素。即使有更多不同的投資

基金公司形式以供選擇，也不一定能吸引更多基金來港註冊。我們正在研究有關建議，

並會徵詢基金業，以研究最適合香港市場情況的措施。 

（四）現時，離岸基金可享有利得稅豁免，我們會因應市場發展研究有關優化該等稅務

豁免的建議。境內基金方面，在考慮任何有關豁免該等基金繳付利得稅的計劃之前，我

們須要小心考慮香港的整體利益以及相關因素，包括香港作為資產管理中心的競爭力及

對政府收入的影響。 

（五）在《稅務條例》（第 112 章）下，「指明交易」的定義涵蓋離岸基金在香港進行

並可獲豁免繳付利得稅的典型市場活動。具體而言，載列於《稅務條例》附表 16 的「指

明交易」名單，包含了六類交易，分別是證券交易；期貨合約交易；外匯交易合約交易；

並非以放債業務的形式作出存款的交易；外幣交易；以及在交易所買賣的商品交易。其

中，證券包括債券和基金。另一方面，《稅務條例釋義及執行指引》（執行指引）旨在

就稅務局負責執行的個別法律條文（包括《稅務條例》提供稅務局執行該等法律條文所

採用的釋義及執行方法。執行指引本身並沒有法律效力。考慮上文所述，政府當局認為

無須就執行指引作進一步說明。 

完 

 


